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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的可持续雨洪管理政策研究 
—— 基于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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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9 年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 6》
明确指出，受到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全球大部

分地区发生极端降水和洪水等灾难性事件的频率和强度正持

续增加 [1]，并可能造成严重的生态系统破坏 [2]、经济财产损

失 [3] 和人民身心健康损害 [4-5]。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各国正积极探索如何完善有关政策机制，进而将雨洪资源纳

入可持续管理的框架。

可持续的雨洪管理是指通过建立一整套合乎经济、社会

和环境效益的理念与方法、工程和技术、政策法规和管理机

制等，解决雨洪问题和改善生态环境。发达国家从 1970 年

代开始就对城市雨水污染等问题开展研究，经过数十年的探

索和应用，美、英、德、日等国家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雨洪

管理理念和体系 [6-9]。与传统排水系统相比，结合灰、绿色

基础设施对雨洪资源进行调蓄、收集和利用的方法被认为更

具可持续性和综合效益 [10]。其次，先发国家大都通过将市

场机制引进雨洪管理及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来促进雨洪管理的

良性发展，包括雨水费制度、公私合作模式和经济激励政策 

等 [11-13]。此外，大量研究和实践均表明，将公众动态参与纳

入雨洪管理的全过程，可能是长期内更具成本效益的最佳方

法 [14-16]。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防洪专项规划和关

于雨水调蓄利用的技术规范 [17-18]，雨洪管理体系建设取得了

重要进展；但毋庸置疑的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

雨洪管理政策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亟须加以完善。 

基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国内外雨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

发展历程，深入比较中美英三国的雨水管理在政策法规、管

理机制、经济激励和公众参与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结

合国际经验提出相关建议，为我国可持续雨洪管理体系构建

和科学的系统决策提供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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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雨洪资源进行有效管理与合理利用是缓解快速城市化产生的

负面影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欧美等发达国

家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其雨洪管理政策已趋于完善并初见成效。本

文在简要梳理 19 世纪以来国内外雨洪管理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比剖

析美国、英国和中国雨洪管理的特点和差异，总结先发国家在政策法规、

管理机制、经济激励和公众参与方面的经验以及我国当前存在的不足，

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雨洪管理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为构建科学

的城市水环境治理模式和良性的水循环系统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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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雨洪管理发展历程

纵观国内外雨洪管理发展历史，可将其划分为水量管理、

水质管理、可持续雨洪管理三个时期，反映出不同时期人类

对待雨洪价值观念的变迁 ：从早期关注水安全（水量），到

中期重视水环境（水质），再到后期强调水生态（宜人性和

生物多样性）与水资源（碳吸收、健康和节能）（图 1）。

1.1  水量管理时期
19 世纪初，由于人口迅速扩张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

发展，过多的地表水径流使得传统的地下排水管道系统不堪

重负，进而导致城市洪水泛滥。这一时期，先发工业化国家

对排水不畅导致的城市积水问题的关注远甚于水质（图 2a）。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 年），英国在应对水问题方

面取得显著进展，提出采用高蓄滞管道系统作为社会排水和

水处理的解决方案。1850 年代，在慈善事业、公众捐款和

企业愿景的共同作用下，英国新建了 600 km 的大型管道（高

2.3 m，宽 1.3 m）来收集雨水和各类废水 [20]。同一时期，美

国芝加哥市花费了 1 000 多万美元在新兴的中央商业区修建

了近 87 km 的下水道，并将街道坡度提高了约 3.6 m 用于排

水 [21]。虽然工程师们所创造的解决方案在当时看似是辉煌的，

但实际上，合流制下水道系统中雨污水的溢出极大地影响了

人们的健康，把水埋在地下管道的想法似乎成为当时多数人

的集体思维障碍 [22]。城市规划师们普遍认为雨水径流是一种

不必要的滋扰，需要尽快收集、输送管道和排入水道。

1.2  水质管理时期
1980 年代中期—1990 年代，大量研究表明雨水径流污染

是导致自然水体水质下降的重要原因，城市管理者们开始逐

渐认识到改善水质的重要性，并在布置各类雨水调蓄设施时

考虑更多的生态和审美价值（图 2b）。 

自 1988 年于法兰克福举行的欧共体水资源政策部长级

研讨会强调地表水生态质量的必要性后，欧洲于 1991 年通

过了《城市废水处理指令》，要求在人口超过 2 000 人的集

聚区收集和处理废水（包括雨水的混合物），以保护环境免

受城市地区和工业部门排放的不利影响 [23]。美国也实行了一

系列与雨水有关的管制活动，并推行最佳管理实践（BMPs: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用于非点源污染的削减与控制。

当时的 BMPs 工程主要依靠雨水塘、雨水湿地、渗透池等相

对集中的末端措施，实际上并不能有效解决所有雨水系统的

问题 [9]。1987 年，美国国会开始将重点转向包括雨水在内

的面源污染，并将雨水控制纳入了国家污染物排放削减体系

（NPDES: National Pollution Discharge Elimination System）计

划。在此基础上，联邦环境保护局还建立了一套大的城市径

流水质标准用于规范城市径流排放 [24]。

1.3  可持续雨洪管理时期
1990 年代—21 世纪初，随着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

雨洪管理从被动应对转向积极消解问题根源。与传统城市排

水相比，可持续雨洪管理在对待雨洪的态度、目标、措施、

专业角色和工作流程上都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表 1）。美、英、

图 1  19 世纪以来雨洪管理的发展阶段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9]绘制

19 1980 1990

 

图 2  不同时期雨洪管理价值模型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6]绘制

a  水量管理时期模型 b  水质管理时期模型 c  可持续雨洪管理时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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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等国家分别形成了效仿自然排水方式的城市雨水管理体

系，相应的措施和技术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包括美国的低影

响开发（LID: Low Impact Development）、英国的可持续排水

系统（SuDS: Sustainable Urban Drainage Systems）和澳大利亚

的水敏感城市设计（WSUD: 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

等 [25]。如图 2c 所示，SuDS 等可持续的雨水管理措施通过碳

吸收和城市冷却等方式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并带来多种生

态环境效益 [26]。

我国城市雨洪的技术研究和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雨

洪的直接排放、排放与收集相结合以及系统管理，当前的主

要任务是完善有关政策措施，进而加强雨水的管理和强制使

用。北京市政府自 2003 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建设工

程用地内雨水资源利用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雨洪控制与利用的意见》等一系列正式文件，对雨水利用和

防洪提出了要求 [27] ；2006 年，深圳市召开了针对《深圳雨洪

资源利用规划研究》的评审会和研究成果鉴定会，明确将雨

洪资源作为城市第二水源的开发目标。至 2016 年，已有 30
个城市被选为海绵城市试点城市，每个示范区的面积均超过

15 km2。至此，我国正奋起直追，步入雨洪管理发展的关键

时期。

2  美英中三国雨洪管理政策的比较

2.1  雨洪政策法规比较
美、英两国关于城市雨洪管理的立法起步较早，均已

颁布大量的国家和地方性法规以推进雨洪管理措施的施行

（表 2），并在实践应用中展现出了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表 1  传统与可持续雨洪管理的比较

比较方面 传统城市排水 可持续雨洪管理

对待雨水的态度 被控制和排除；设计用于处理极端的雨水事件 人类和自然的宝贵资源；处理所有雨水事件；生活用水

目标

防治洪水；避免卫生风险（如与污水处理基础

设施合并）；减少表层土壤侵蚀

多个目标 ：（1）生态——增加水量、改善水质、洪水缓解和适应、保护水生态系统、减少表

土损失；（2）社会——通过自然和水景景观改善城市生活质量，减少城市热岛，创造休闲和

教育机会；（3）经济——降低基础设施成本，增加蓝绿色景观带来的土地价值，吸引游客

措施
通过人工渠道、地下排水系统（在城市地区）

快速排出径流

减缓径流输送 ；径流的截留和渗透 ；生物和水质处理机制 ；洪泛区的动态管理 ；根据需要与

传统排水系统相结合

专业角色和工作

流程

土木和排水工程师独立从事土地利用规划和建

筑设计工作

初期阶段各相关专业人员合作：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排水工程师、景观设计师、生态学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8]整理绘制

表 2  美英中三国雨洪政策法规比较

国家 年份及政策法规 关键内容

美国

1972《联邦水污染控制修正案》（The 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 Amendments）
严格的国家法律，禁止未经许可向地表水体排放污染物 ；增加了国家污染物排放削减体

系（NPDES）

1977《清洁水法》（Clean Water Act） 强调非点源污染控制的重要性，污水排放要达到经济上可实现的“最佳可用技术”（BAT: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对非点源污染采取放任的态度；将雨水排放纳入 NPDES

1987《水质法》（Water Quantity Act） 重点放在包括雨水在内的面源污染上；设立清洁水的州周转基金

1997《以水质为基础的决策指南——最大日负荷总量程序》

（Guidance for Water Quality-based Decision: The TMDL Process）
就各州实施 TMDL 程序提供具体技术政策指导

2007《能源独立安全法》（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对新建和改建项目进行了雨水外排量的规定

英国

2003《水环境和水服务（苏格兰）法》（Water Environment 

and Water Services (Scotland) Act）
新开发项目中强制使用可持续排水系统（SuDS）；对“管控活动”进行监管

2009《洪水风险管理（苏格兰）法》（Flood Risk Management 

(Scotland) Act）
重申了可持续性的愿景；进行洪水风险评估

2011《管制活动条例》（CAR: Controlled Activities Regulations） 解决洪水风险管理缺乏协调的问题；针对径流和直接污染提供指南

2012《国家规划政策框架》（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 新开发项目中优先考虑将 SuDS 用于地表水管理，并提供了有关 SuDS 洪水风险评估的建议

2014《苏格兰规划政策》（Scottish Planning Policy） 明确地将地表水洪水风险等同于洪泛洪水（即由于降水而产生的洪水），赞同使用 SuDS

从源头管理洪水

中国

2002《中国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估算了我国雨水利用潜力

201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更加重视雨水的储存和循环利用

2016《鹤壁市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条例》 配套建设雨水调蓄设施，提出海绵城市建设应当因地制宜、经济实用、方便易行

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 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建设；建立“河长制”

2019《池州市海绵城市建设和管理条例》 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要符合规划要求，提高雨水积存蓄滞和收集利用能力；实现雨污分流

注：TMDL 全称为 total maximum daily load。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9-32,34]和有关文件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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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美英两国的雨洪政策法规

（1）系统性、一致性和层次性的目标体系

首先，就政策目标而言，美国经历了“禁止未经许可向

地表水体排污—受纳水体水质改善—维护国家水域的化学、

物理和生物完整性—在最大程度技术可行的原则之下维持和

恢复场地开发前雨水和各方面水文状态”这一目标过程的转

变 [33]，为其更好地开展雨洪管理和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英国在 2010 年的《洪水和水资源管理法》（Flood and Water 

Manayement Act）中定义了“可持续排水”是对雨水（包括

雪水和其他降水）的管理，旨在减少洪水造成的破坏，改善

水质，保护和改善环境，维护健康和安全，确保排水系统的

稳定性和耐久性 [24]。

其次，从关注范围来看，两国都明确将点源和面源污染

纳入其法规体系。20 世纪以来，美国颁布了多部联邦水资

源保护法，鼓励清除工业和生活废水等点源污染。为了解决

剩余未得到处理的面源污染，1987 年《水质法》首次将雨

水在内的城市非点源污染纳入其中。在英国，有关环境部门

很早就开始积极推广使用可持续排水系统（SuDS）以减少

来自各城市汇水区的径流污染，2003 年的《水环境和水服

务（苏格兰）法》允许通过定期更新《管制活动条例》中定

义的一般约束规则（GBRs: General Binding Rules），并利用

有关条例针对点、面源污染提供了使用 SuDS 来保护城市水

质的法定指南 [34]。

（2）分类、分级和分阶段的监管制度

1972 年美国《联邦水污染控制法修正案》提出建立

NPDES，并采用严格的许可证管理制度进行管理。该制度

针对点源，包括工业、建筑和市政独立雨水管系统（MS4s: 

Municipal Separate Storm Sewer Systems）三种类型，按活动

类型授予其许可证。1987 年，美国《水质法》修正案提出，

在实施基本技术和水质控制措施后仍不符合相应水质标准

的水体，各州需对其实施 TMDL 程序。TMDL 程序的制定

和实施具有较为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以美国岩溪（Rock 

Creek）的 TMDL 程序为例 ：首先，根据流域水体用途（生

态用水、娱乐用水、作物灌溉等）确定水质标准 ；其次，

通过调查评估污染源识别水质问题的根本原因 ；最后，关

注污染削减与水质变化的联系，提出后续减排方案与监测

措施 [35]。1990 年代以来，环保局共颁布了两个阶段的雨水

规则，规定大型（为 10 万以上人口服务）、小型 MS4s 以

及从事工业相关活动（包括 0.4 hm2 以上的建筑工地）排放

径流的运营商都必须获得 NPDES 许可证。

英国政府也出台了国家标准，对不同危害程度的地表径

流进行针对性的处理，同时允许地方当局对规划许可提出更

严格的要求。苏格兰于 2011 年发布的《管制活动条例》明

确规定，环保局应对可能造成水质污染风险的活动进行分级

审批，共分为三个授权级别 ：一般约束规则（GBRs）、登记

和用水许可证。GBRs 对特定的低风险活动提供法定控制并

通过规划体系进行监管；中高风险活动则需要明确的登记、

许可和收费，未经授权或不符合授权条件的活动则会受到制

裁或刑事处罚。

（3）综合的全过程管控体系 

1997 年，美国修订《水质法》并首次将最佳管理实践

（BMPs）纳入立法层面，对城市开发建设项目中雨水资源的

积蓄、利用和污染防治作出强制性规定，提出利用工程性措

施（过滤、渗透、滞留设施等）和非工程性措施（管理措施）

综合解决水质和水量问题。2008 年，环保局在绿色基础设施

框架下编制了一系列全国性的低影响开发（LID）指导文件，

大部分州也相应制定了指导LID工程实践的技术手册，如《马

里兰州暴雨设计手册》（Maryland Stormwater Design Manual）

和《西南地区绿色基础设施手册》（Green Infrastructure for 

Southwestern Neighborhoods）等。在 BMPs 的基础上，英国倡

导 SuDS 优先的管理理念，建筑业研究和信息协会（CIRIA: 

Construction Industry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通

过了一系列与设计实践和项目相关的文件来促进 SuDS 的实

施 [36] ；此外，大量政策文件均提及新开发项目必须强制或优

先使用 SuDS，即利用“管理列车”（treatment train）从源头、

场地、区域三个层面对雨水进行全过程控制 [37]。

2.1.2  中国的雨洪政策法规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海绵试点城市率先出台了一些关于雨水

利用和设施建设的政策法规。2016 年 12 月，《鹤壁市循环

经济生态城市建设条例》提出了海绵城市专篇 ；2019 年 11
月，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了《池州市海绵城市建设

和管理条例》，为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池州经验”。在监

管工具上，我国全面推行环保税和“河长制”，实现了从行

政收费到依法征税的质变，并为河湖的永续利用提供了制

度保障。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美、英相比，我国的雨洪管

理政策法规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缺少对雨水污染类型的

定义。尽管大部分研究实质上将雨水污染与面源污染等同，

但城市雨水是否是面源污染在法律文件上找不到一个权威

的认定。二是缺乏强制性。目前我国强制性的雨水利用法律

法规仍处于空白状态，无法对有关主体进行强有力的约束。

三是缺少专门立法。当前仅有极少数地方性法规针对海绵

城市建设及雨洪管理，没有上位的法律法规对雨洪水的处

理利用作出明确规定，有关政策散见于环境保护法案和城

市管理条例 [38-39]（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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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雨洪管理机制比较

2.2.1  “直线型”的美国管理模式

根据《清洁水法》，美国的水资源管理采用直线型管

理模式，并在联邦、州、地方三个层级都设置了管理机构 

（图 3）。在联邦层面，设有环保局、能源安全局、陆军工

程兵团、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机构，通过气候监测、制定环

保政策以及运营维护水利工程对全国范围的雨洪资源进行管

控。在联邦政府的统领下，各部门职司明确，避免了重复管

理而导致的效率低下。在州层面，环境问题由州政府负责，

且在立法上与联邦政府平级，各州政府以流域为单位划分自

然资源区并设立自然资源委员会统一管理，职责包括防洪、

灌溉、污水排放等。此外，各州均分设环保局等职能机构管

理区域内的雨洪资源，州环保局不对联邦环保局负责，但针

对点源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主要由联邦环保局统一实施，并可

授权各州具体推行 [41]。在地方层面，往往设立若干个水务局，

统筹管理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涉水事务 [42]。

2.2.2  水务私有化的英国管理模式

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建立流域管理体制的国家之一，实行

按流域分区管理，并于 1989 年实行水务私有化。政府和监

管机构制定了明确和互补的角色，以提供一个水行业运作的

框架（图 4）。
英国的许多环境立法都是由欧盟政策而非国家政策

推动，欧盟理事会和议会为各成员国提供国际层面的政策

指导。目前，英国在国家层面没有专门负责雨洪资源管理

的部门，由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为受监管的水务企

业和监管机构提供高级指导并与下级政府的环境署（EA: 

Environment Agency）共同负责洪水管理 [44]。环境署还具有

国家协调作用，负责解决洪水问题和管理点源污染。此外，

各下级政府还有单独的水务办公室（Ofwat: Office of Water 

Services），水务办公室作为经济监管者负责控制私有化的垄

断企业——水务公司 [42]。全国理事会作为最高咨询机构，指

表 3  美英中三国雨洪政策目标、关注范围、监管工具与管理体系比较

比较项目 美国 英国 中国

政策目标

消除对地表水体的污染排放 ；恢复和维护国

家水域的化学、物理和生物完整性 ；维持及

恢复建设项目场地开发前的水文状态

对所有水域进行可持续的雨水管理和水质恢

复；对雨水进行源头控制；减少洪水对人类

健康、活动和环境的潜在不利影响

加强水污染防治；促进雨水的储存和循环利

用；建设自然积存、自然净化、自然渗透的

海绵城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关注范围
点源和面源污染

明确雨水径流为面源污染

点源和面源污染

明确雨水径流为面源污染

点源和农业面源污染

未明确定义雨水污染类型

监管工具

NPDES 雨水排放许可证

TMDL 许可

一般约束规则（GBRs）

登记制度

用水许可证

环保税

河长制

管理体系

最佳管理实践（BMPs）

低影响开发（LID）

绿色基础设施（GI）

可持续排水系统（SuDS） 海绵城市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4,31-32,40]整理绘制

ESA USACE EPA NOAA

图 3  美国水务管理运行机制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1-42]绘制

图 4  英国水务管理运行机制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3-44]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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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协作全国的水务工作。通过水监管体系，英国政府部门实

现了水管理和水产业的职能分离，开创了现代流域管理的新

类型。

2.2.3  中国现行水务管理模式及其困境

我国实行中央集权、部门分权的行政体制，在中央、省、

市、县级别都建立了相关的雨洪管理机构（图 5）。2002 年

《水法》确立我国实行流域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

理机制，并明确划分了相关管理机构的职责权限，促进了

我国流域管控的实施。至 2018 年 6 月，全国 31 个省（区

市）已全面建立河长制，通过将最高权威落实到各级政府的

主要领导并强化考核问责，加强横向整合和纵向联动，明确

落实河湖管理责任，实现了从突击式治水向制度化治水的 

转变。

但是，随着各种综合性水问题浮现，我国分部门、分层

级的管理体制逐渐显露出如下弊端。（1）从机构设置来看，

存在部门分割与流域管理机构职能弱化。各部门之间缺乏协

调统一，利益分割致使管理低效；其次，流域管理机构仅是

水利部的派出机构，职权有限，在水资源支配和水环境治理

上受到省级政府的制约 [46]。（2）在权责结构上，职责交叉，

事权与财权不尽一致。我国水利和生态环境部门分别负责水

资源和水污染防治的统一管理和监察，导致水质和水量管理

分离。此外，流域机构和省级政府之间还存在事权和财权的

矛盾，雨洪管理及其资金难以得到持续保障。

2.3  相关配套政策比较

2.3.1  雨水融资机制

缺乏足够资金支持和有效的市场激励是可持续雨洪管理

的主要障碍之一。作为雨水融资机制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于

1970 年代提出采用雨水费制度来解决这一难题（表 4）。

美国市政当局使用了各种方法为其雨水项目提供资金，

包括雨水公用事业费（SUF: Stormwater Utilities Fee）、特

别评估、开发费、影响费、许可证等 [47]，其中 SUF 已越

来越多地被地方政府用作实施可持续性雨水项目的替代性

收入来源，当前最流行的收费制度是等效居住单元（ERU: 

Equivalent Residential Units），其次是等级收费和固定收费 [48]

（图 6）。此外，政府还通过提供补贴、降低雨水费等财政

奖励措施激励业主主动采取行动减少径流。例如：俄勒冈州

波特兰市的“清洁河流奖励”（clean river rewards）计划，指

出当雨水在私人地产层面进行管理而不是流入排水系统时，

城市为家庭提供 100% 的 SUF ；此外，该市还实施了屋顶雨

落管断接计划，旨在减少排入城市目标区域的合流制溢流系

统（CSOs: Combined Overflow System）的排放量，每个合格

的落水管最多可获得 53 美元（约合 365 元人民币）的补偿。

英国在可持续排水系统的建设上采用公私合作伙伴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模式，自私有化改革之后，

开始普遍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类 PPP 模式的一种形式——私人

融资计划（PFI: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由社会资本负责全

过程运作 [49]。目前，中国海绵试点城市也大都采用 PPP 模式

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财政负

担，但尚未形成使用者付费的模式。

2.3.2  公众参与保障

就我国而言，海绵试点城市的领导小组办公室一般下设

宣传组向公众普及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知识，但就目前看来，

未能从深层次动员公众参与雨洪管理的全过程，存在缺少法

规支撑、参与方式单一、配套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美、英两

国重视雨洪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建设并由此取得了良好成

效，集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1）法治化的参与保障机制。美国颁布了大量保障公众

参与雨水管理的政策法规，如《清洁水法》中 NPDES 规定

了最低控制措施，要求社区开展公众教育，并邀请公众参与

图 5  中国水务管理运行机制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6]绘制

表 4  美国雨水费制度相关内容

雨水费制度 内容

收费目的 促进雨水设施维护、修理和建设；改善水质和水量

授权和管理 雨水公共事业部门

影响因素
房产用途及尺寸、不透水面积、不透水百分比、径流流量、

耗水量、开发强度

激励政策
税收控制、义务债券、费用返还、补助金、信用额度、特殊

地块的豁免

计算方法
等效居住单元法、费率因子法 / 径流系数法、不透水面积百

分比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1,13]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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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管理工作；2003 年发布的《美国环境保护局公众参与

政策》确定了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方法；2010 年《城市绿色

基础设施总体规划（2011）》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雨水管理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16]。同时，英国也制定了一系列 SuDS 实

施指南，明确了公众参与的具体环节和事项，提高了公众对

SuDS 的认知和理解。

（2）动态的全过程参与体系。在雨水设施项目设计、实

施、落实的各个阶段，美国都建立了与公众参与有关的流程。

在设计阶段，邀请目标人群参与协作学习；实施阶段，依据

程序对其实施监督 ；项目落实阶段，对公众的建议进行合理

反馈并进行公众满意度评价 [16]。英国的公众参与体系中，非

结构性 SuDS 方法（教育和信息）是关键，其提出的“校园

SuDS”倡议使公众在校园内就能够树立可持续雨水管理的

意识。此外，城市还为公众提供关于如何申请奖励和管理家

庭层面雨水的免费研讨会，并在 SuDS 设计时广泛开展公众

意见调查和研究。

3  启示与借鉴

可持续的雨洪管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受到自然

生态、社会治理和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图 7）。结

合当前突出的现实问题和美英等国的成功经验，我国可借鉴

国外先进的雨洪管理技术和手段，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因地制宜地建立具有城市特色的雨洪管理体系。

（1）转变传统管理理念，重塑价值认知体系 

价值认知体系决定雨洪管理未来的发展和走向。政府管

理部门必须改变原有的经济效益优先的理念，强化生态文明

战略意识，认识到管理和利用雨洪这一宝贵自然资源的重要

性。相关部门和组织应基于更高层次，从水量、水质、生态

环境和雨洪资源利用等方面整体考量，通过构建系统的雨洪

管理体系以及各类水生态基础设施，实现降雨的就地消纳和

利用，提升城市整体的生态系统功能，最大限度发挥雨洪资

源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2）修改现行政策法规，加强法治化体系保障

建立完善的雨洪管理法规体系是海绵城市建设的有力

保障。首先，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中明确将雨水定义为面源污

染；其次，颁布全国和地方层面的专门针对雨洪管理和海绵

城市建设的法规条例，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

律规范和依据 ；再者，相关法律应就城市开发建设项目对雨

水的积蓄利用、径流排放和污染防治作出强制性规定，新建、

改建的项目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雨水管控措施，最大程度

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雨水径流和水质造成的损害 ；此外，可

图 6  美国雨水公用事业费（SUF）费率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3]绘制

SUFs

ERU ERU ERU

ERU

REF

图 7  可持续雨洪管理体系内涵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46  2023 Vol.38, No.2

城乡研究 

借鉴 TMDL 的先进经验，基于环境容量制定和分配水污染

削减目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污染总量控制管理技术流程

与规范。

（3）完善雨水管理机制，推动机构和体制改革

合理的机构组织和科学的运行机制能够有效推动相关决

策的制定、落实和实施。第一，改变现有国家职能部门和机

构的独立运作体系，加强水利、生态环境、卫生和建设等主

管部门之间的协调衔接，促进跨部门、跨专业的合作交流；

第二，理顺行政区域与流域管理组织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

管辖范围内的小流域应服从地方法规和管理，对于跨行政边

界的大流域，可由流域内各政府部门组成流域委员会，制定

适合整个流域的规划和条例，再由各地方政府根据流域委员

会的建议制定政策具体执行；第三，按照责、权、财统一原

则，逐步提高流域管理机构的实权，进行垂直规整，使其上

升为国务院的派出机构，并建立有力的追责制度保障流域机

构行使决策监督权，做到定分止争 [41]。

（4）构建经济激励机制，促进公众多层次参与

使用者付费模式是未来雨水管理融资的趋势。在进行雨

水管理收费时，政府部门可以根据不同的责任主体和土地权

属制定不同的收费模式，并利用折扣、信贷、补贴和税收等

经济奖惩机制来推动有关主体采取行动减少径流和加强雨水

利用。在法规层面上，应保障公众参与权利、行动流程和责

任主体，加强政策法规的宣传普及，制定计划引导公众积极

主动参与雨洪管理的全过程。在参与形式上，政府应当及时

公开关于雨洪管理及项目的相关信息，将问卷调查、座谈会、

听证会等传统形式与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网络渠道相结合，

了解公众的意见和诉求并将其纳入决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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